
國家圖書館編目規範討論會會議摘要 

-- 97 年 8 月 -- 
 

一、 97 年 7 月 25 日討論會議紀錄 

1. 《中文圖書分類法》類目“312.85＂註釋文字註明“電腦音樂入 919.8＂，查

類號 919.8 是民族音樂，惟類號 917 列有電子與電腦樂器，對於電腦音樂究

竟應如何分類，請討論。 

   決議：有關電腦音樂之分類，請依下列方式修訂相關類號： 

    917.7  電子音樂   電子及電腦音樂 
   ---- 
    312.85  電腦聲音合成 
                電腦音樂入 919.8    917.7 

 

2. 有關“法律文書、司法文書、契約書範例、仲裁書狀＂等，應分入《中文圖

書分類法》何類號？ 

決議：法律文書之類號分入 580.169  法律文書入此 

         司法文書之類號分入 589.16 

         契約書範例之類號分入 584.319  (類號新增) 

         仲裁書狀之類號分入 586.489  (類號新增) 

   580.169  法律與其他學科關係：其他 

               法律文書入此 

   584.31  契約 

      .319   契約書範例 

 

   586.3  訴訟總則 

      .34   訴訟文書 

 

   586.48  和解；調解；仲裁 

      .489   仲裁書狀 

 

   589.1  司法行政 

      .16   司法文書 

 

【各種法律文書之關係】 

    法律文書 ＞ 司法文書 ＞ 訴訟文書 ＞ 仲裁文書 

       ↑ 

    契約書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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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 年 8 月 8 日討論會議紀錄 

1. 有關愛爾蘭等國之文學，在《中文圖書分類法》未編有類目，即使運用世界

分國表以組號亦有困難之處，此一棘手問題不知該如何解決？請討論。 

決議：擬新增歐洲各國文學類目如下 

北歐各國文學；荷比盧文學  881 
‧盧森堡文學  881.9 

  
中歐各國文學  882 

 ‧斯洛伐克文學  882.6 
  
東南歐各國文學；東歐各國文學  883 
‧南斯拉夫文學  883.31 

          塞爾維亞文學入此 

‧蒙特尼格羅文學  883.32 
‧波士尼亞文學  883.33 
‧馬其頓文學  883.34 
‧斯洛維尼亞文學  883.35 
‧克羅埃西亞文學  883.36 
‧白俄羅斯文學  883.7 
‧烏克蘭文學  883.8 
‧摩達維亞文學  883.9 

  
歐洲其他各國文學  884 
‧愛爾蘭文學  884.1 
‧安道爾文學  884.2 
‧摩納哥文學  884.3 

 
‧聖馬利諾文學  884.5 
‧列支敦士登文學  884.6 

 
2. 道觀有個別專志，又有地方總志，惟在《中文圖書分類法》中該類下既無“依

省區複分＂之注釋文字，實際上又無法依省區表加以展開。請問有關此類文

獻應如解決？請討論。 

   決議：依《中文圖書分類法》原來規定不作增刪變動，即有關文獻逕分入該

類(237)即可，不必再依省區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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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7 年 8 月 15 日討論會議紀錄 

1. 有關總論休閒農業及各地休閒農業、觀光農業之文獻，《中文圖書分類法》有

“431.23  休閒農漁業＂、“733.64  公園、風景區＂、“992.65  觀光果園；

休閒農場＂等類，實際標引時應如何分類，請討論。 
   決議：有關總論休閒農業及各地休閒農業文獻之分類用法，修訂如下： 

   431.23  休閒農漁業 

              論經營及管理方式入此，專論某地或某休閒農場、觀光果園入

992.65 

   733.64  公園、風景區 

              國立公園、森林遊樂園、國家公園入 992.38 

   992.38  國立公園 

              總論國家公園、森林遊樂園入此；專論某一國家公園依世界區域

及分國表複分 

              一般公園及風景區之總志、專志分入各國史地 

              各國立公園得入各國史地（刪除） 

 

2.  《中文圖書分類法》“926 公共建築＂類下註明“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

分＂，實際適用時是否有衝號之虞，請討論。 
   決議：有關“926 公共建築＂之注釋用法，修訂如下 

   926  公共建築 

            總論各國公共建築者入此，依世界區域及分國表複分，為免有衝號

之虞，標引時補“0＂以資補救 

 

3.  《中文圖書分類法》既設有“937.7  拓片＂，又設有“943  法帖；拓本＂，

二者是否重複，請討論。 
     決議：有關“拓片＂相關文獻之分類用法，修訂如下： 

    [937.7]  拓片 

               宜入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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